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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主欲用电梯
想“补票”遭拒绝

“坐享其成”不公平？

法官出方案破解僵局

□ 张常青 黄歆雅

近年来，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作为民生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 有效改善

了高龄居民及行动不便群体的居住品质。 然而， 随着加装电梯工程的深入实施，

业主间围绕电梯使用管理的新问题逐步显现。

我曾承办的一起案件中， 就遇到了因加装电梯而引发的新类型问题。 案涉房

屋所在楼栋加梯征询时， 原业主持反对意见， 也没有支付相应分摊费用。 房屋出

售后， 新业主想补交费用后使用电梯， 却遭其他业主拒绝。 双方的诉求都有一定

道理， 那么这场加梯“补票” 矛盾究竟该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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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电梯的“补票”诉求

2023 年 2 月， 高女士有意购

置一套房屋供父母居住。 在看了几

套房之后， 她锁定了某小区 6 楼的

一套房屋。 这套房屋各方面条件都

不错，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楼层偏

高。

高女士了解到， 小区正在推进

加装电梯工程， 该楼栋的加装电梯

很快就要开始施工了。 但是， 原业

主因为准备卖房， 在意见征询阶段

便表态不同意加装电梯， 也没有支

付相应的分摊费用， 这意味着即便

以后电梯落成， 该户也无权使用加

装电梯。

再三考虑后， 高女士还是买下

了这套房屋。 因为电梯后续的使用

问题， 原业主在售房价格上给予了

一定优惠。

高女士的父母入住后发现生活

多有不便， 为了让父母不再承受

“爬楼之苦”， 高女士试图与楼栋内

其他业主协商， 希望能按原加梯资

金分摊方案， 支付 9.7 万余元分摊

费用， 请求拥有同其他业主同等使

用电梯的权利。

但这一请求遭到了其他业主拒

绝。 其他业主认为， 因原业主反对

加梯且拒付分摊费用， 导致加装电

梯工程被拖延， 楼栋内其他业主为

此垫付了误工损失等， 而且现在集

资时间已截止， 高女士也无法再享

受政府给予的加梯补贴， 若按照原

分摊方案支付费用即可同等使用电

梯， 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

双方无法协商一致， 高女士于

是诉至人民法院， 要求确认其使用

电梯的权利。 一审人民法院驳回了

高女士的起诉。 高女士于是向我所

在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抽丝剥茧理纷争

翻看卷宗， 我认为从双方诉求

来看， 老人出行的需求无可厚非，

不过， 其他邻居们的拒绝也并非全

无道理。

从法律规定来看， 尽管现行法

律法规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决

策、 审批程序等做了规范， 但对于

电梯建成后所衍生的新问题， 例如

本案所涉业主进退机制， 并没有明

确规则予以适用。 依据我国 《民法

典》 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 业主

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

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

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

理的权利。 因此， 当加装的电梯与

住宅共有部分发生附合后， 加装的

电梯应同属老旧小区共有部分之产

权归属， 即为该楼栋全体业主共同

共有。 但也有观点认为， 因异议业

主并未支出相应对价， 加装电梯应

仅为出资业主所共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样才能寻

求解决问题的最优解呢？ 我决定先

前往案涉小区所属居委会了解详细

情况。

“老人年纪这么大了， 每天爬

楼梯实在不方便， 我也不是不愿意

出钱， 他们凭什么不同意？”

“当时就因为这一户投了反对

票， 导致我们这一栋的电梯项目延

误了好久， 大家出钱又出力， 努力

了好久才成功。”

居委会会议室， 在双方你一言

我一语的争论里， 我发现了矛盾的

症结所在。

其他业主之所以提出反对意

见， 并不仅仅出于经济利益考量。

加装电梯是一项高风险、 高成本的

集体行为， 初期的反对意见往往会

导致项目难以落地， 而案涉房屋的

原业主恰恰投了反对票， 导致其他

业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才促

成加梯。 如果高女士按照原加梯资

金分摊方案支付费用即享有同等使

用电梯的权利， 有“坐享其成” 的

嫌疑， 对于先行出资业主而言不甚

公平。

情理交融破心墙

既然加梯的各项事务是业主协商

决定的， 那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否也

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呢？ 看来， 化解

纠纷还需要从“情” 理入手。

于是， 我先向楼栋加梯代表详细

询问了加梯总费用、 各户分摊支出、

施工进度拖延情况及加梯代表因原业

主反对加梯占用的日常工作时间等，

以此核算楼栋内其他业主的损失， 在

此基础上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高女士的父母年逾花甲， 的确

有使用电梯的客观需要， 大家都是邻

居， 你们真的忍心看老人每天辛苦爬

楼吗？”

“成功加装电梯不容易， 原业主

的不支持给邻居们添了不少麻烦， 再

者卖房时他也因此给你打了折。”

面对面的交流下， 双方原本紧张

的氛围渐渐缓和， 我向大家提出了

“分摊费用 + 额外补偿” 的方案。 经

多轮沟通， 最终， 双方达成和解， 高

女士在支付原分摊费用的基础上， 再

自愿提供一定补偿， 其他业主同意高

女士一家享有同等使用电梯的权利。

这一方案不仅实际解决了高女士

使用电梯的需求， 也对先行者付出与

风险进行了弥补， 体现了法治精神的

公平所在。

正如市人大代表、 静安区二级巡

视员任伟的分析， 老旧小区增设电梯

是便利老弱人群出行的民生工程， 有

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本案的

特殊性在于加梯之后新业主提出的

“补票” 诉求。 “补交分摊费用” 的

方案看似合理， 却忽略了集体行动的

特殊逻辑。加装电梯是一项高风险、高

成本的集体行为， 初期的反对意见往

往会导致项目难以落地。 其他业主正

是在克服了这一风险后才实现了加梯

目标， 因此他们的反对并非单纯出于

经济利益考量， 更包含了对公平原则

的维护———集体行动需要风险共担，

不能只享成果不负责任。 法院通过调

解，既承认了先行者承担的风险溢价，

又避免了将后来者永久排除在公共设

施使用之外的刚性做法。 这种解决矛

盾的方式， 既守护了社区规则的严肃

性， 又保全了邻里情谊的温暖， 为构

建新型社区共同体提供了生动范本。

在我们看来， 老旧小区改造， 不

仅是硬件升级， 更是社区共同体的重

塑。 电梯轿厢的方寸之间， 照见的是

小区综合治理的大课题， 法律固然为

权益划下边界， 但“出入相友， 守望

相助” 的仁厚邻里情， 方是化解矛盾

的深层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一条【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

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

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

同管理的权利。

第二百七十三条【业主对共有部

分的权利和义务】 业主对建筑物专

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

担义务; 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

义务。

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

性用房， 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

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

第二百七十八条【业主共同决定

事项及表决】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

决定：

（一） 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

规则;

（二） 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三） 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

业主委员会成员;

（四）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

（五）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的维修资金;

（六） 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的维修资金;

（七）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

（八）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

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九）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

的其他重大事项。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 应当由专有

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

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

决。 决定前款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

事项， 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决定前款

其他事项， 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

半数的业主同意。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


